
考察须知

体检与考察环节同时进行。南海区教育局通过信函考察的方式，对考生的各方面情况以及应聘资格条件的真实性进行全面考察。请考生凭《组织考察联系函》按要求协助考察工作。

一、打印《佛山市南海区教育系统招聘教职员考察表》（见附件1,以下简称“考察表”）和《南海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行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处置职责个人责任书》（见附件2,以下简称“责任书”），向招聘单位获取邮寄地址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一）考察表

1.填写考察表的个人基本资料,并张贴个人证件照1张。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和专业技术资格两栏，指的是职称情况，如无职称均填写无；简历主要写高中以来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含继父母、养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血亲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必须填写完整。　

2.“档案所在部门意见”栏，由考生档案所在部门对表格填写内容与档案原始记录是否一致进行确认，并对有必要反映的情况（是否受过处分等情况），加以说明，必须由档案所在部门加盖公章。

3.“工作单位或在读学校鉴定意见”，需就读高校开具考生的个人学习表现鉴定，内容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能力素质、学习表现、是否受到过处分等情况，必须由就读高校（学院）加盖公章。

4.“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审查意见”栏，由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对被考察人出具意见，内容需写明被考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并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二是有无参加邪教组织活动，三是其它政治及现实表现情况。如有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另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给考生但不在考察表上加盖意见的，效力等同。

5.“招聘单位意见”栏，考生留空由招聘单位评定，并加盖招聘单位公章。

（二）个人信用报告

考生自行登录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下载并提交个人信用报告，网址：https://ipcrs.pbccrc.org.cn/。
责任书

考生自行打印责任书，并手写签名、按指印和日期。

投资任职情况查询结果

在微信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其他应用”-“投资任职情况查询”，截图打印，签名按指印。
    二、考生在11月26日前完成考察工作后，将考察表、个人信用报告、责任书、投资任职情况查询结果寄回或交回给相应的招聘单位。

考察、公示环节事宜将在南海区教育局官方平台人事招聘专栏进行公告，后续事宜请耐心等待招聘单位通知。

附件1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系统招聘教职员
考　察  表

报考单位：                               报考学科： 
	姓 名
	
	性别
	
	出生时间
	
	现户口

所在地
	
	贴照片处

	身份证

号码
	
	参加工作时间
	
	联系电话
	
	

	全日制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及专业
	
	

	非全日制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及专业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婚育情况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副高/高级）
	
	教师资格/执业资格名称
	

	原工作单位
	
	档案所在部门
	

	简  历

（主要填写高中以来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主要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与调动人关系
	户 口 所 在 地
	工作单位及职务

	
	
	
	
	
	
	

	
	
	
	
	
	
	

	
	
	
	
	
	
	

	
	
	
	
	
	
	

	
	
	
	
	
	
	

	
	
	
	
	
	
	

	档档案所在部门意见
	表格填写内容与档案原始记录一致，是（）/否（）

对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或

在读学校

鉴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招聘单位结论
　　　　     　      
	考察             　（合格/不合格/有待核实）
考察工作小组成员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

1.“主要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含继父母、养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血亲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必须填写完整。

2.“档案所在部门意见”栏由档案所在部门对表格填写内容与档案原始记录是否一致进行确认，并对有必要反映的情况（是否受过处分等情况），加以说明。

3.“工作单位或在读学校鉴定意见”请联系你所在单位或在读学校，开具你本人的个人学习（工作）表现鉴定，内容包括你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是否收到过处分等情况。

4.“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审查意见”栏由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对被考察人出具意见，考察内容需写明被考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并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二是有无参加邪教组织活动，三是其它政治及现实表现情况。

5.请在规定时间内，将考察表及相关资料提交各招聘单位。

附件2

南海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行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处置职责个人责任书

为进一步增强全区各级党政部门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两违行为”处置工作中的政治性、纪律性与严肃性，根据《关于加强各级党政部门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行查处治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任的实施意见》（南府〔2018〕20号）、《关于严厉控制新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的意见》（南委办函〔2021〕103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一）坚持“四个带头”，积极争当“两违行为”整治工作先锋。带头支持整治行动，对于2018年2月26日前的历史“两违行为”，属情节严重的，须按时限主动申报；对于2018年2月26日后新增的“两违行为”，须依法处置；带头做好涉及“两违行为”的亲友思想工作；带头执行法律程序，依法依规推动拆违整治工作；带头做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

（二）严守“四个不准”，着力维护整治“两违行为”良好秩序。不准曲解政策，反面宣传、散布各类妨碍整治的言论或信息；不准滥用职权，索贿受贿，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优亲厚友；不准瞒报虚报、弄虚作假、包庇亲朋好友的“两违行为”，煽动、组织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准占地、私搭加建，在消除存量过程中出现新的“两违行为”。
（三）落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二、责任追究

（一）在“两违行为”处置工作过程中发现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移送区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及到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犯罪线索的，依法移交有权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既不履行自行拆除工作，又不申报补办手续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由单位领导或其主管单位约谈督促其履行，限期整改。

（三）对组织、煽动、支持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等聚众闹事而影响整治工作的，按扫黑除恶有关规定移送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四）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履行“两违”处置职责情况与个人年终考核和提拔任用挂钩，纳入个人廉政档案管理。在考核和提拔任用干部时，履责情况将作为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签名（指印）：

年   月   日

